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補助 105 年服務學習獎勵計畫獲獎人員參與國際會議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服務學習及海外志工獎補助要點。 

二、 目的： 

(一) 鼓勵宣傳國內服務學習案例，強化服務學習推動經驗交流及傳承，俾

利本署推展服務學習相關業務。 

(二) 了解服務學習之國際發展趨勢，汲取國外服務學習推動經驗，進而培

育服務學習專業人力，發展多元服務學習方案。 

(三) 建立服務學習國際連結，以擴大服務學習之場域及體驗機會，進而拓

展國際視野及關懷力。 

三、 對象： 

(一) 105年服務學習獎勵計畫獲獎學校及個人，經服務學習相關議題之國

際會議邀請或獲選，至會議現場進行動態(如案例分享、工作坊主持等)

或靜態(如海報、作品展示)發表，不含學術論文及研究發表者。 

(二) 同一獎項以補助 1名獲獎者為原則。每校補助至多以 2名為限。 

(三) 獲補助者除發表計畫，宣揚推動經驗及成果外，並需透過參與會議，

與國際網絡建立連結。 

四、 補助項目及金額： 

個人經濟艙機票費用，歐美地區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4萬元、亞洲地區上限

為新臺幣 2萬元、港澳大陸地區上限為新臺幣 1萬元。 

五、 申請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應檢送資料： 

1. 申請表(附件 1)。 

2. 主辦單位邀請函或作品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 

3. 擬發表之完整作品或摘要。 

4. 會議議程(請標示出大會安排分享時段)。 

5. 經費申請表(附件 2)。 

(二) 申請者應於會議開始日前 14天至 1個月提出申請，由所屬學校出具公

文將相關資料函送本署(以郵戳為憑)，地址：10055 臺北市中正區徐



州路 5號 14樓 國際組服務學習科。逾期或資料不齊全者不予受理。 

(三) 申請時間自公告日起至 106年 11月 15日止（出席參與會議時間至遲

為 12月 15日），預計補助 5名。若年度預算提早用罄，將另行公告停

止受理申請。 

六、 審查原則： 

(一) 所參加國際會議切合服務學習議題，並有益於服務學習推動。 

(二) 有助於建立有意義的國際連結，且進行方法具體可行。 

(三) 所提出發表之作品具重大意義及價值。 

七、 受補助者之權利及義務： 

(一) 本署補助由國內至會議地點直接航程之來回經濟艙機票費用(含稅，不

含信用卡刷卡手續費)。由受補助者自行購買機票，費用自行墊付，返

國後依實檢據核銷撥款。 

(二) 受補助者應於收到本署函文同意補助後 15日內(最遲至出國前 10日內)

提供同意書(附件 3)。 

(三) 受補助者出國期間之個人差假，由受補助者自行處理。 

(四) 受補助者須全程參與國際會議，未全程參與者將視情況取消補助資格。 

(五) 受補助者須於會議結束後 30日內(倘於 12月與會者，則於該年 12月

31日前)繳交中文心得報告 3,000字以上(內容包含會議行程與摘要、

與會心得、深化服務學習國際連結實際作為、對青年參與服務學習之

建言；字數統計不含附件資料)及摘要 200字，並連同相片(至少 10張)

等相關資料彙整成紙本並提供電子檔(可燒錄成光碟或傳至網路硬

碟)。 

(六) 著作財產權歸本署享有，本署得依需要無償應用心得及相片。 

(七) 受補助者於繳交報告後始得辦理經費核銷，並須配合出席本署舉辦之

心得發表會及相關經驗交流分享活動，且自行負擔交通費用。 

八、 經費核銷： 

(一) 受補助者倘有須變更參與國際會議計畫預算規模或調整經費支用項目

者，應函送經費調整對照表(附件 4)及調整後經費申請表(附件 2)，於

核銷前報本署辦理變更並獲書面同意後，始得辦理後續核銷事宜。 

(二) 會議結束後 30日內(倘於 12月與會者，則於該年 12月 31日前)由學



校出具公文檢送經費收支結算表(附件 5)、原始憑證及與會相關證明

辦理。 

(三) 原始憑證包含電子機票、旅行社代收轉赴收據或信用卡刷卡帳單、登

機證，非搭乘本國航空者，需檢附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附

件 6)。 

九、 其他 

(一) 受補助者應自行辦妥相關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逾期視為放棄，並

取消其資格，往後不得申請。 

(二) 受補助者如有必要提前終止行程，或因其他原因無法繼續參與會議

時，應取得相關證明，轉請青年署書面核定後，方得變更，青年署並

將依實際情形刪減原定之補助經費。 

(三) 未遵守青年署相關規定者，青年署得視情節輕重函告任職學校，並通

知其償還所使用之經費；該員於接獲通知後逾一個月仍不償還者，本

署將依法追回。 

(四) 因不可抗力之因素，本署保有變更或取消行程之權力。 

十、 聯絡人：青年署王琳行政助理，電話 02-77365553，

e-mail:lwang@mail.yda.gov.tw 

十一、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本署得隨時公告補充。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補助 105 年服務學習獎勵計畫獲獎人員參與國際會議計畫申請表 

基

本

資

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請貼照片 
(電子檔可)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服務單位  

獲獎類別  

會

議

資

料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舉辦國家/城市： 

日期： 

作

品

資

料 

發表類型：□ 動態：                          

          □ 靜態：                          

作品名稱： 

國

際

連

結 

(請說明所參加之研討會與服務學習之關聯，並簡述如何運用此次研討會

之機會，建立服務學習國際連結) 

檢附資料 

次序 內容 

1 主辦單位邀請函或作品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 

2 擬發表之完成作品或摘要 

3 會議議程(請標示出大會安排分享時段) 

4 經費申請表 (列出預估之機票費、生活費及註冊費等費用) 

 

附件 1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補助 105 年服務學習獎勵計畫獲獎人員參與國際會議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署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OOO部：………………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

(元) 

       

 
 

      

 
 

      

 
 

      

 
 

      

       

合  計    
  本署核定補

助   元 

承辦             主(會)計        機關學校首長 

單位             單位            或團體負責人 

青年署          青年署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內，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
已撥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六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
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
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
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
育部青年發展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指定項目補助□
是□否) 
【補助比率  ％】 
 

 

附件 2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補助 105 年服務學習獎勵計畫獲獎人員參與國際會議計畫 

個人資料授權/取得使用同意書/著作權使用授權同意書 

 
  為辦理/申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 105 年服務學習獎勵計畫獲獎人員參與國際

會議計畫之各項行政業務需要，本人同意授權貴署就著作權與個人資料之蒐集使用，

授權內容說明如下： 
一、 個人資料之特定使用： 

本人同意貴署使用姓名、性別、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電話（手機）、地

址、E-mail 等資料，惟僅限使用於行政業務必要之範圍內。本人個資將採取

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揭露於第三者或散佈，

所有資料除領取獎金者依檔案法及經費核銷等相關規定歸檔外，將會在活動

截止後三個月刪除。 

二、 著作財產權之授權標的與聲明： 

1. 授權內容：執行計畫相關內容，於非營利用途範圍內無償授權予本署，日後

不限次數、年限、地區、方式、媒體、載體及無償利用，進行數位化、重製

等加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

編製於網站內容，以提供讀者進行瀏覽、列印等，並同意對本署不行使著作

人格權，且同意本署為推動相關業務需要，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 

2. 著作權聲明：本授權內容為非專屬授權，著作人仍擁有上述著作之著作權。

立書人擔保就本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並擔保本著作無不法侵害他人著作

權或權利之情事。 

 

 

【立同意書人】 

   姓名： 

   任職單位： 

   身份證字號： 

   電話（手機）：  

   地址： 

   

                                               

中華民國 106年      月     日 

 

附件 3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補助 105 年服務學習獎勵計畫獲獎人員參與國際會議計畫經費 

第    次調整對照表  

執行單位名稱：  

計畫名稱： 所屬年度： 

教育部青年署核定函日期文號：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教育部青年署補助計畫：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計畫主持人：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 

項目 

調整前核定計畫 調整後之計畫 調整數 

調整原因說明 
青年署核定 

計畫金額

(A) 

青年署核定 

補助金額

(B) 

青年署核定

計畫金額

(C) 

青年署核定

補助金額

(D) 

青年署核定

計畫金額

(E=C-A) 

青年署核定補 

助金額

(F=D-B) 

本次調

整項目             
  

                

                

                

                

                

合計               

        

業務 

單位:     主(會)計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或團體負責人)： 

        

備註：        

一、本表請隨函檢送乙份。      

二、委辦計畫僅需填寫「教育部核定計畫金額」欄位，「教育部核定補助金額」欄位可不必填寫。 

三、請另附調整後補助項目經費申請表（皆須核章），並註明係第幾次調整。 

四、除已送至本署核銷之支出原始憑證外，其他支出原始憑證請依會計相關法規，留存備查。 

五、本表經填寫後，須由負責承辦單位及經手人簽認，並加蓋印信及簽章。 

附件 4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補助 105 年服務學習獎勵計畫獲獎人員參與國際會議計畫經費收支結算表  

執行單位名稱：  
     

所屬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教育部核定函日期文號：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百分比：取至小數點二位 

經費項目 

(或各受補

助學校名

稱) 

青年署核定

計畫金額 

(A) 

青年署核定

補助金額 

(B) 

 青年署 

撥付金額 

(C)  

青年署 

補助比率 

(D=B/A)  

實支總額 

(E)  

計畫結餘款 

(F=A-E) 
備                       註 

       
請查填以下資料： 

       
*■經常門   □資本門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依計畫規定（ ■繳回 □不繳

回）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

繳回 □不繳回） 

 
       

是否有未執行項目（ □是 

 □否），金額     元 

  可支用額度(元)  實支總額(元)  □其他（請備註說明） 

支出機關分攤表： 
*部分補助計畫請查填左列支出

機關分攤表，其金額合計應等於

實支總額 
  分攤機關名稱 分攤金額(元) 

1 教育部青年署  *執行率未達 80%之原因說明 

2 機關 1   

3 機關 2   

4 機關 3   

合計   

 業務單位: 
   主(會)計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或團體負責人)： 

一、本表請隨函檢送乙份。       

二、本表「青年署核定計畫金額」係計畫金額經本署審核調整後之金額；若未調整，則填原提計畫金額。 

三、本表「青年署核定計畫金額」及「實支金額」請填寫該項目之總額(含自籌款、青年署及其他單位分攤款)。 

四、本表「依公式應繳回青年暑結餘款」以全案合計數計算。   

五、本表「各受補助學校名稱」為供各地方政府填寫各受補助學校名稱。   

六、若實際繳回金額與依本表公式計算之金額有差異時，請於備註說明。  

七、計畫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者，請於備註敘明原因。    

附件 5 



 

 

 

 

  

 

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 

 

本人確因下列原因改搭外國籍航空班機（請於□內打勾）： 

□ 出國、返國或轉機當日，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客位已售滿。 

□ 出國、返國或轉機當日，無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飛航。 

□ 搭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再轉機，其轉機等待時間超過四小時。 

□ 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無法銜接轉運。 

□ 其他特殊情況。 

（說明：）                     ） 

申請人 職稱  姓名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附件 6 


